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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人壽新假日意外傷害事故保險金附加條款 

主要給付項目： 

給付項目 給付金額 

假日意外傷害事故身故保險金 保險金額 ╳1 

假日意外傷害事故第 1 級失能保險金 保險金額 ╳1 

※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及各給付項目的條件及限制，詳參本附加條款第 3 條及本契約條款

第 3 條約定。 

注意事項：本附加條款需申請附加並經本公司同意後，始生效力 

107.11.15 國壽字第 107110170 號函備查 

108.12.31 依 108.04.09 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110.07.01 國壽字第 110070163 號函備查 
 

第 1 條 

附加規定 

本國泰人壽新假日意外傷害事故保險金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依要保人

的申請，經本公司同意後，附加於本公司國泰人壽新iCarry傷害保險（以下簡稱本契

約）。 

本附加條款附加於本契約上，並構成本契約的一部分。本附加條款未約定者，皆依照

本契約的約定。 

 

第 2 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假日」定義如下： 

指下列日期０時起，至該日午夜 12 時止，其起迄時間的認定皆是依照臺灣地區中原

標準時間為準，不因被保險人出國與否而異： 

（一）週六及週日，但不包含依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公告的補行上班日。 

（二）依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公告，當年度放假的紀念日、民俗節日及補假或調整放

假。 

前述所稱假日，不包括各級學校寒暑假及各縣市政府依「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

業辦法」公布的停止辦公及上課日。應放假日如有異動時，皆是依照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辦理。 

 

第 3 條 

保險範圍 

被保險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符合下表所列給付項目的給付條件時，本公司按照約

定給付保險金： 

給付項目 給付條件 給付金額 

假日意外傷害事

故身故保險金 

於假日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其於意外傷

害事故發生之日起180日以內身故 
保險金額 ╳ 1 

假日意外傷害事

故第1級失能保險

金① 

於假日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其於意外傷

害事故發生之日起180日以內經診斷確

定致成附表1所列失能等級第1級的項目

之一 

保險金額 ╳ 1 

①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同時或先後致成附表 1 所列失能等級第１級時，本

公司只給付 1 次假日意外傷害事故第 1 級失能保險金。 

如被保險人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超過 180 日身故或經診斷確定致成附表 1 所列

失能等級第１級的項目之一，若能證明其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本公司

仍給付保險金，不受 180 日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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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同一假日意外傷害事故致成失能後身故，並符合本條

約定的申領條件時，本公司給付假日意外傷害事故第 1 級失能保險金及假日意外傷害

事故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總金額合計最高以身故日的保險金額為限。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不同意外傷害事故致成失能、身故時，受益人得分別

申領保險金，不適用前項的約定。 

 

第 4 條 

保險事故的通知

與給付項目的申

領 

受益人申領各項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給付項目 申領文件 

假日意外傷害事故身

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

保險金① 

1.保險金申請書。  2.保險單或其謄本。 

3.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

診斷書。 

 4.被保險人除戶戶籍謄本。 

5.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假日意外傷害事故第

1 級失能保險金①② 

1.保險金申請書。  2.保險單或其謄本。 

3.失能診斷書。  4.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①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②本公司基於審核保險金之需要，可以對被保險人的身體予以檢驗，另得徵詢其他

醫師之醫學專業意見，並得經受益人同意調閱被保險人的就醫相關資料。因此所

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是不會因此延展本公司依約定應給付的期限。 

③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醫師時，不得為被保險人出具失能診斷書。 

 
 

 


